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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民事訴訟法與刑事訴訟法》 
一、甲起訴將乙、丙、丁列為共同被告主張：伊原為A地之所有權人，於民國（下同）111年2月1 日

與乙簽訂買賣契約，將系爭A地以新臺幣（下同）3億元出售予乙，並於同年7月7日為所有權移

轉登記，乙亦給付第1期款2億元，約定尾款1億元於系爭A地出售第三人時給付。惟乙於113年3 

月1日以買賣為原因，將系爭A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下稱系爭移轉登記）予丙，卻未給付尾款，

伊屢催告未果，已於113年9月3日發函解除系爭契約。又乙未向丙收取價金，其間買賣之債權行

為及系爭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顯屬通謀虛偽意思表示，均為無效；其後，丙再於113年12月24 

日將系爭土地所有權信託登記予丁（下稱系爭信託），自係有害於伊債權之詐害行為。伊乃提

起訴訟，代位乙請求撤銷丙、丁間系爭信託之債權行為及系爭信託登記之物權行為，塗銷系爭

信託登記，並代位乙依民法第113條、第179條規定，請求丙塗銷系爭移轉登記，及依民法第259 

條、第184條、第213條之規定，請求乙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伊。問： 

(一)甲於第二審訴訟中追加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為請求，惟被告不同意，法院應否准許？

（12分） 

(二)甲聲請法院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法院應如何裁判？（13分） 

(三)乙、丙、丁為何類共同訴訟關係？如第一審判決甲全部勝訴，僅被告丙、丁提起上訴，乙

未提起上訴，上訴效力是否及於乙？（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爭點相當繁雜且較為分散，同學須先從實體法面向抽絲剝繭，尤其注意要將甲對乙及甲代位

乙對丙、丁之請求分開處理，逐次回答各子題，方可獲致正確答案。另須特別注意，本題子題眾

多，如何於篇幅深度及時間掌握上取得平衡，需要同學多加琢磨。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民事訴訟法講義》第一回，呂律師編撰，頁61-66。 
2.《高點‧高上民事訴訟法講義》第二回，呂律師編撰，頁19-21。。 

 

答： 

本題涉及第二審訴之追加、訴訟繫屬登記及共同訴訟等相關爭點，茲分述如下： 

(一)甲於第二審訴訟中追加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為請求，惟被告不同意，法院應否准許，應區分「甲

對乙之訴」與「甲對丙、丁之訴」論之： 

1.第二審訴之變更、追加： 

按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第二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六款情形，不在此

限。民事訴訟法(下稱本法)第446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題示，本件被告既已明示不同意追加，則第二審

法院須審查甲之追加是否具備法定例外事由，其中與本題相關者應為第255條第1項第2款所定「請求之基

礎事實同一」。關於本款之限制，可參最高法院106年度台抗字第72號民事裁定「同法第二百五十五條第

一項第二款所謂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係指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原因事實，有其社會事實上之共通

性及關聯性，而就原請求所主張之事實及證據資料，於變更或追加之訴得加以利用，且無害於他造當事

人程序權之保障者，始足當之。」意旨。 

2.本題甲於「甲對乙之訴」追加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部分，法院不應准許： 

依題示，本題甲對乙之原訴係基於買賣契約解除後之回復原狀等請求（民法第259條、第184條、第213

條），其前提為「甲已非A地所有權人」；而甲於第二審所欲追加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妨害除去請

求權，則以「甲仍為A地所有權人」為前提。前後兩訴之主張在法律上明顯互斥，且在社會事實與證據

資料上欠缺共通性與關聯性，若准許追加，將對乙之審級利益與防禦權造成重大影響。準此，因認甲此

部分追加不符合本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法院自不應准許。 

3.本題甲於「甲對丙、丁之訴」（代位訴訟）追加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部分，法院應予准許： 

查本題甲對丙、丁之訴係代位乙行使權利，訴訟標的為乙對丙、丁之民法第244條撤銷權及乙對丙之民

法第113條、第179條不當得利等請求。甲追加代位乙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請求塗銷登記，其基礎事

實均為乙、丙間通謀虛偽意思表示導致登記不實，前後兩訴在事實上有高度共通性，證據資料亦可沿

用，對丙之審級利益與防禦權應無重大影響，符合前述「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之例外，法院應准許此

部分追加。 

(二)法院應否准許甲聲請許可為訴訟繫屬之登記，應視其追加是否合法： 

1.訴訟繫屬登記之法定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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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訴訟標的基於物權關係，且其權利或標的物之取得、設定、喪失或變更，依法應登記者，於事實審言

詞辯論終結前，原告得聲請受訴法院以裁定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本法第254條第5項定有明文。

另按「訴訟標的基於物權關係，且其權利或標的物之取得、設定、喪失或變更，依法應登記者，於事實

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原告得聲請受訴法院以裁定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5項

定有明文。觀諸該項立法理由為：『旨在藉由將訴訟繫屬事實予以登記之公示方法，使第三人知悉訟爭

情事，俾阻却其因信賴登記而善意取得，及避免確定判決效力所及之第三人受不測之損害。其所定得聲

請發給已起訴證明之當事人，係指原告；其訴訟標的宜限於基於物權關係者，以免過度影響被告及第三

人之權益。』可知依上開規定得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登記者，須為原告，且該訴訟標的係本於物權關

係，且該權利或標的物之取得、設定、喪失、變更依法應登記者為限。」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1年度南

訴聲字第2號民事裁定參照。依前開條文及實務見解可知，原告聲請法院許可為訴訟繫屬之登記，限於

其訴訟標的為「物權關係」，始得為之。 

2.本件法院若未准許甲之追加，則因甲之訴訟標的並非物權關係，法院應駁回甲之訴訟繫屬登記聲請： 

承前說明，本題甲對乙之訴訟標的係基於契約解除後之回復原狀、損害賠償等債權請求，非物權關係；

甲代位乙對丙、丁之訴，係行使民法第244條所定撤銷權，屬形成之訴，訴訟標的為撤銷權本身，亦非

物權關係；甲代位乙對丙之訴，則係依民法第113條、第179條規定請求，均屬債權性質，非物權關係。

依上開說明可知，本題甲原訴之訴訟標的均非物權關係，法院應駁回甲之訴訟繫屬登記聲請。惟倘若甲

追加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為合法並經法院准許，則該部分訴訟標的屬物權關係，依法應准許其登

記之聲請。 

3.小結： 

綜上，若本題甲未合法追加物上請求權，則其聲請訴訟繫屬登記於法不合，法院應駁回；惟若甲已合法

追加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之請求（代位乙行使物上請求權），則該部分訴訟標的屬物權關係，依法應

准許其訴訟繫屬登記之聲請。 

(三)本題乙、丙、丁為普通共同訴訟關係，如第一審判決甲全部勝訴，僅丙、丁上訴，上訴效力不及於乙： 

1.共同訴訟類型之判斷標準： 

按民事訴訟之主體，固然以原告一人與被告一人成為對立關係進行訴訟為常態。但基於實體法或訴訟法

等原因，亦存在有原告或被告一造或雙方皆為多數人之情形。此種型態之訴訟，學者稱為「共同訴

訟」，或稱為「訴之主觀合併」。共同訴訟分為「普通共同訴訟」與「必要共同訴訟」，區別在於訴訟

標的是否對各共同訴訟人必須合一確定。前者適用本法第55條規定，多數當事人雖於同一訴訟程序中進

行訴訟，但是各共同訴訟人與相對人之間，主張各別之訴訟標的與訴之聲明，在法律上並無合一確定之

情形，共同訴訟人間之裁判結果因不須同勝同敗，自無必要使其彼此間產生牽制或影響。各別共同訴訟

人原則上仍保有其完整之主體性，此即為「共同訴訟人獨立原則」 

2.本件乙、丙、丁為普通共同訴訟關係： 

查本題甲雖以乙、丙、丁為共同被告，然其訴訟標的並不相同。詳言之，甲對乙之訴訟，訴訟標的係基

於契約解除之回復原狀及損害賠償請求權；甲代位乙對丙、丁之訴訟，訴訟標的則係代位乙行使撤銷權

（詐害行為撤銷）；甲代位乙對丙之訴訟，訴訟標的為代位乙行使塗銷登記請求權（不當得利等）。明

顯可見甲以上各請求之法律關係與要件均有異，訴訟標的並非同一，應認甲對乙、丙、丁三人之訴無法

律上合一確定之必要，故屬普通共同訴訟關係。 

3.丙、丁上訴效力不及於乙： 

依題示，本題丙、丁提起上訴，依普通共同訴訟之獨立原則，其等上訴行為之效力僅及於自身，不及於

未上訴之乙。 

【參考書目】 

1.許恒輔律師(2024)，《民事訴訟法(上)》，高點文化，頁 3-25～3-29。 

2.許恒輔律師(2023)，《民事訴訟法(下)》，高點文化，頁17-55～17-61。 

 

二、在嫌疑人張三行收賄案件的偵查中，警察為掌握其與那些人往來，在取得法官所核發的令狀

後，安排了不同車輛停放在其住家對面，對準門口，拍攝在張三家出入的人員。審判中，檢察

官以警察所拍攝的影片作為證據，張三主張警察的行為違法。請問，張三的主張是否有理由？

請依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詳答。（25 分） 

試題評析 
本題主要考驗考生是否知悉刑事訴訟法第153條之2規定，修法後從具隱私或秘密合理期待之空間

外，使用非實體侵入性之科技方法對空間內之人或物監看及攝錄影像等強制處分所應遵循之程序

均已明文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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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刑事訴訟法講義》第二回，科律師編撰，頁52-53。 
 

答：張三主張無理由 

1.按刑事訴訟法(下同)第153條之3規定，為調查最重本刑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相當理由可信被告或犯罪

嫌疑人管領或使用具隱私或秘密合理期待之空間內之人或物與本案有關，得從該空間外，使用非實體侵入

性之科技方法對該空間內之人或物監看及攝錄影像，本條文明定從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關連第三人管領或

使用具隱私或秘密合理期待之空間外，使用非實體侵入性之科技方法對空間內之人或物監看及攝錄影像之

要件。 

2.前開情形應由檢察官依職權或由司法警察官報請檢察官許可後，以書面記載第153條之5第一項各款之事項與

實施調查之必要性及其理由向該管法院聲請核發許可書；前項許可之期間，每次不得逾30日。有繼續實施

之必要者，至遲應於期間屆滿之2日前，由檢察官依職權或由司法警察官報請檢察官許可後，以書面記載具

體理由向該管法院聲請核發許可書。 

3.經查本件嫌疑人張三係涉犯行收賄案件，係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三款之規定，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為本刑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又警察亦已取得法官核發之許可書令狀，將車輛停放在被告住家外面，

以非實體侵入性方式拍攝張三家出入的人員，其偵查方法符合規定，所拍攝的影片作為證據，該行為並無

違法，張三主張行為違法並無理由。 

 

三、被告張三於證據調查程序中才發現，法官與被害人訂有婚約，於是聲請法官迴避。檢察官主

張，張三已經就案件有所聲明及陳述，已不得聲請法官迴避。試問，法官應否迴避？原被告雙

方何者主張有理由？請附詳細理由說明之。（25 分） 

試題評析 本題在考驗考生對於迴避法條的熟悉度，除了要瞭解何種情形需要迴避，更須知悉聲請迴避時期

及效果，只要有掌握法條即可拿到分數。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刑事訴訟法講義》第一回，科律師編撰，頁29-30。 

 

答： 

法官應迴避，被告主張有理由 

(一)法官應迴避 

1.按刑事訴訟法（下同）第17條第3款規定，法官與被告或被害人訂有婚約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

務：法官的無偏頗性或中立性屬於公平審判原則的核心內涵，法官必須處於中立第三人做出裁判，如果

個案中有事證足以動搖法官的中立性，應該排除或拒卻。 

2.經查本件法官與被害人訂有婚約，依第17條第3款規定本案法官應自行迴避，合先敘明。 

(二)被告主張有理由 

1.按第18條之規定，法官有第17條情形而不自行迴避者或第17條情形以外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

得聲請法官迴避：又按第19條規定，前條第一款情形，不問訴訟程度如何，當事人得隨時聲請法官迴避，

前條第二款情形，如當事人已就該案件有所聲明或陳述後，不得聲請法官迴避。 

2.查本件法官與被害人訂有婚約，為第17條法官應自行迴避之情形，然法官未自行迴避之情形下，被告張

三得聲請法官迴避，於此情形不問訴訟程度如何，被告張三得隨時聲請法官迴避，本案既非「第17條情

形以外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不因被告是否有所聲明或陳述，皆能聲請迴避， 

3.綜上所述，被告張三主張聲請法官迴避有理由，不因已有所聲明或陳述而不得聲請法官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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